温州市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文件

温森防指〔2010〕2号

关于印发《2010年全市森林消防
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
为切实抓好2010年全市的森林消防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全民的森林消防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森林”的良好氛围，扎实推进我市“平安林区”建设。现将《2010年全市森林消防宣传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2010年全市森林消防宣传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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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年全市森林消防宣传工作方案

为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和《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以下简称两个《条例》），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森林消防意识，全面推进我市“平安林区”建设，现根据《2010年浙江省森林消防宣传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2010年全市森林消防宣传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林业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积极扑救、有效消灾”的森林消防方针，围绕我市“平安林区”建设大局，广泛深入地开展两个《条例》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全民的森林消防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森林”的良好氛围，全面落实各项预防措施，加大依法治林力度，从根本上提高我市的森林火灾防控能力，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和林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宣传主题
宣传两个《条例》，共建“平安林区”！ 

三、活动安排
（一）森林消防宣传月和宣传日活动安排
一是3月份“浙江省森林消防宣传月”期间，各地要把两个《条例》的宣传作为重点，组织新闻媒体开展“关注森林”系列报道。并采取召开座谈会、举办专题讲座、组织演讲比赛、展示专题板报、悬挂横幅标语等多种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两个《条例》的宣传教育活动，使森林消防知识深入林区、深入乡镇（街道）、深入社区（村居）、深入学校、企业，把森林消防宣传月活动搞的家喻户晓，让林区群众熟知两个《条例》规定的主要内容。
二是3月19日全市统一开展“浙江省森林消防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广大森林消防志愿者深入乡镇（街道）、社区（村居）、学校、企业开展森林消防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让社会各界理解、支持森林消防工作。
（二）两个《条例》和森林消防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一是各级森林消防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周密安排，制订计划，组织宣讲队到乡镇、村、单位、学校宣讲两个《条例》，并积极举办以两个《条例》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讲座和以安全用火知识、安全扑火知识、紧急避险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讲座，使基层群众和森林消防人员能深入透彻地理解两个《条例》精神，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两个《条例》的自觉性。
二是通过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利用市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络系统举办乡镇、村干部学习两个《条例》培训班。
三是联合开展森林消防科普进农村活动，将《森林消防科普知识》宣传挂图，发放到农村科普窗进行张贴，提高农村的森林消防知识普及率。
四是通过协调教育部门在全市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以“一封信、一篇作文、一句口号、一条标语、一块黑板报”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一”森林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五是结合重点火险区整治工作，在林区重要地段、重要路口、进山道口新建一批永久性森林消防宣传警示牌，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安全用火。
六是制作一批印有“12119”森林火灾报警电话和语音提示功能的森林防火吉祥物“虎威威”立体宣传产品，安置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有林场等森林火灾重点防范单位的主要入口，警示游客和过往行人严防森林火灾。
（三）重要时期森林消防宣传活动
一是清明期间，以设立移动宣传咨询点、固定检查岗哨等形式，积极倡导移风易俗、文明祭祖的新风尚，积极推广植树、种草、献花篮等文明祭祖方式，逐步改变烧香、点烛、放鞭炮等传统上坟陋习，让“无烟上坟”、“文明祭祖”意识深入人心，从源头上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二是重点时段，以编发手机公益短信的形式，提醒和教育公众到林区进行旅游、探险、踏青等活动时应注意的森林消防安全事项，同时，利用手机短信群发平台在第一时间向森林消防相关人员及时发布森林消防信息。
三是高火险天气，以媒体等宣传工具，采用点面结合、区域结合、流动结合、重点结合等方式，发布森林火险警报、森林火灾动态、野外用火规范等信息和森林消防公益广告。必要时结合森林消防督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的森林消防意识。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地宣传、林业部门和森林消防指挥部要高度重视两个《条例》的贯彻落实工作，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织，制订本行政区域贯彻实施方案，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切实把森林消防工作作为推进“平安林区”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条例》的要求上来，对两个《条例》中规定的各项内容细化分解，落实各相关部门工作任务和责任，依法治火，使森林消防工作真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森林防火、关爱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
（二）精心组织。各地森林消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明确任务，把责任落实到人。宣传部门要积极做好宣传方案的实施，为森林消防宣传提供必要的播出时间和版面，安排一定数量的记者进行采访报道。林业和森林消防部门要积极为宣传部门提供资料，提供有关新闻线索，做好服务工作。农业、教育部门要充分利用农村、学校科普宣传窗的作用，积极开展农村和中小学生森林消防知识普及工作，大力提倡科学防火，倡导移风易俗、文明祭祖的新风尚。
（三）加强协调。各地宣传、林业等森林消防成员单位要加强协调和沟通，互相支持，运用多种手段、多种形式掀起学习贯彻两个《条例》、普及森林消防知识的高潮。广大林业干部职工要深入一线，扎扎实实做好两个《条例》的推广普及和解释工作，把两个《条例》普及到基层，普及到千家万户，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知法、懂法、执法、守法的水平和觉悟，强化社会各界森林防火的法制意识，切实把我市的森林消防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
（四）注重实效。各地要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吃透两个《条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用两个《条例》规范各项森林消防日常工作，严格各项制度，把贯彻执行两个《条例》的成效体现在森林消防工作中，注重实效，确保我市森林资源安全。
主题词：森林消防  宣传  通知 
抄送：省森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市森林消防指挥部成员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         2010年2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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